
彰化縣文化局辦理演藝團體換發登記證(說明書)
一、貴團登記證即將屆期，請於屆滿一個月前依式（如附件一）填寫申請書並檢附應備證件，親送或寄送本局辦理換發新證事宜。
二、應附證件： 
（一）無異動：負責人照片乙張、原登記證。(到期換證表格下一頁)
 （二）有異動：請逕上文化局網站http://www.bocach.gov.tw首頁/
    便民服務/表單下載/彰化縣演藝團體證照各項申請。
三、換證規費：新台幣200元整。
四、收費依據：彰化縣政府97年1月17日府法制字第0970013908號函。
五、本局除依規定收費標準收取規費外，不收取其他費用，如有不肖人
    士假借本局名義收取額外費用，請向本局政風室反映（檢舉電話：
    7250057轉1841，以杜絕弊端。
六、如有其他換證疑義，請洽本局彰南演藝科（洽詢電話：8323410）。
(到期換證表格如下一頁)
彰化縣演藝團體登記證屆期換發申請書
	團隊名稱
	
	審核
情形

	負責人
姓名
	
	手機：
	

	登記證
有效日期
	    年   月    日
	電話：
	

	登記事項
	□本團登記事項無異動。
   (負責人照片乙張、原登記證) 
□逾期，未換證原因:
本團登記事項異動如下：
□１.變更負責人：
  □1.新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
  □2.新負責人照片二張
  □3.原負責人讓渡書
  □4.原登記證
  □5.其他相關變更項目證明文件
□２.變更團址:
 □1.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、二寸半身相片一 張
 □2新團址證明文件
（自用房屋最近一期稅單或租賃六個月以上契約）
 □3.新團址距醫院、學校五十公尺以上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□4.原登記證
□３.變更團名： 
□４.團員異動：
□團員異動名冊
□５.新通訊地址:
	

	填表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	


               此致    
彰化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
 團章





  負責人章










